
杭 州 储 能 行 业 协 会 

杭储协〔2021〕 3 号 

关于征集《浙江电网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 

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国家能源局《关于加强储能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国能综通科技

〔2020〕3号）文件精神，以标准化工作推动储能行业技术创新，促进我省储能

行业规范健康发展，根据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和“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—储能行

业规范提升”工作安排，拟制定协会团体标准《浙江电网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技

术规范》。该标准由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牵头起草。为更好

地完成该标准的制定工作，根据工作需要，现面向各有关单位公开征集标准编制

起草单位和起草人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资格条件 

(一)起草单位应为依法经营、业绩突出、在储能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社会影响

力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、检测机构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。 

(二)起草人应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或较高的理论水平，并能积极参与标准

起草的各项工作，确保标准的技术性、适用性、有效性和先进性。 

二、起草单位、起草人权利和义务 

(一)在杭州储能行业协会发布的《浙江电网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技术规范》

团体标准中列入相关参编单位名称。 

(二)将参与标准起草的主要人员姓名列入《浙江电网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技

术规范》团体标准起草人名单，原则上每个单位限定列名 1-2人。 

(三)能够坚持全程参加标准起草工作会议，按时完成标准起草工作组分配的

各项工作任务。 

(四)按时参加与该标准起草相关的各类座谈会、讨论会、协调会及调研活动。 

(五)能够共享本单位在其行业领域所取得的优秀成果，提供给标准起草工作

组参考。 

(六)标准起草过程中发表独立见解，并逐字逐句对标准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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